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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声者发声

———论股东质询权

林少伟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内容提要：股东质询权不仅可打破各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让更多股东充

分参与公司决策、提升公司管理质效，也可监督董监高勤勉履职。 新《公司法》对股东

质询权的规定并未作出修改。 股东质询权在既有制度规范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呈现

出立法制度粗糙、重实体轻程序以及独立性不强等特征，司法裁判亦有诸多分歧。 因

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股东质询权的权利属性，将其界定为一种披着知情权外衣，但不失

为具有内在独特功能的股东权利，并从主体、内容、手段和救济四个方面完善股东质询

权规范体系，进一步“激活”质询权，让居于角落的小股东打破沉默，敢于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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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发声比沉默更勇敢

一般而言，作为公司“所有者”，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了如指掌，既无询问之需要，也
无质疑之必要。 但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公司已然呈现出与诞生之初截然不同的样相。
一方面，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众公司的出现，公司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管理公

司的人并不拥有公司，而拥有公司的人并不管理公司，此种情况下，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可能会

因各自利益诉求的差异而产生纵向型代理成本。 另一方面，即便公司股东与管理者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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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当然意味着股东之间就会休戚与共。 相反，大股东利用其资本多数决之内生性“霸权”任
意欺负小股东之现象并非罕见，此种股东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横向代理成本亦有待解决。 鉴

于此，无论是在前述纵向代理成本下，如何捍卫股东整体利益，还是在后述横向代理成本下，何
以保障小股东合法权益，都是现代化公司法必须面对的难题。 《公司法》对此也设置了种种制

度，包括对董监高施加义务和责任，以及赋予股东各种权利保障机制等。 其中，质询权作为股

东重要权利保护机制之一，其有效行使，不仅可以打破各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能让

更多股东充分参与公司决策、提升公司管理质量，更可变相监督董监高，倒逼董监高勤勉履职。
颇为遗憾的是，我国 ２０２３ 年《公司法》在股东质询权制度方面稍显粗糙甚或语焉不详。 一方

面，关于质询权的属性，司法裁判中大多将质询权归入股东知情权范畴，但其是否完全丧失独

立性不无疑问。 换言之，质询权的功能与地位是否完全屈居于知情权之屋檐下，有待从理论上

予以进一步澄清。 另一方面，制度细节的缺失导致实践中股东对质询权的运用千奇百怪，其是

否能够真正实现质询权之内在规范价值目标不无疑问。 如何打破股东“集体沉默”的现象，让
这些居于角落的股东敢于发声，并让声音“响彻云霄”，无疑值得研究。 故此，本文试图通过剖

析质询权之权利属性，探寻质询权之运行样态和裁判分歧，以进一步提升股东质询权的实效，
让这一“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制度可以“春色满园关不住”。

二、股东质询权之权利属性辨析

股东质询权之确立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具有理论基础。 然而，学界关于质询权之性质莫衷

一是。 有学者认为，质询权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关系，即股东既是公司财产的衡平所有权人，也
是受益权人，而董事是受托人，股东作为受益人当然有权要求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对公司（信托）
事务的处理进行说明，①此种说明义务的另一侧面即为股东质询权。 信托说固然解决了股东质

询权的权利来源，但其有无可回避之障碍：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格之主体，在信托论中竟无

存在余地？ 根据信托论，股东既是委托人，亦是受益人，而董事是受托人，那么公司是什么角

色？ 公司本身享有其独立的利益，事实上，根据 ２０２３ 年《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蕴含之意，董事负有

为公司最大利益而行为的义务。② 据此，公司实质上是董事作为受托人的受益人，而且根据该

规定，公司应当是唯一受益人，而非与股东平分秋色，共入受益人序列。
有学者认为，质询权源于股东表决权，因为质询权往往由股东在股东会上行使，质询本身

并非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为之后的表决提供依据。 据此，质询权服务于表决权，也归属表决

权，正如韩国著名的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所言，股东要合理行使表决权，就需要了解公司业务的

相关信息，并据此要求董事对相关事项予以说明。③ 诚然，质询权大多为股东表决所用，但并非

任何质询均为了表决，不能排除股东试图通过质询实现其他目的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根
据这一理论，持有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无法行使质询权，但该类股份持有人仍享有出席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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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向志衡：《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权责》，载《法令月刊（台北地区）》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２ 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

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参见［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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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让股份和分红的权利。 此种情况下，如果否认这些股东的质询权，则此类股份就不仅仅

是无表决权股了，而是无表决权且无质询权股。
有学者认为，质询权源于出席权，因为股东出席权实质上包括股东的提案权、动议权、讨论

权、询问权和表决权。④ 但是，此种学说有一弊端：其将质询权限定于股东会这一场合。 换言

之，质询权必须在股东会上行使，否则自动丧失。 而问题在于，股东出于种种原因缺席股东会

是常见之事，特别是在上市公司中，无论是基于理性冷漠，还是“搭便车”现象，股东不出席股东

会是家常便饭。 此时泯灭股东之质询权，实质上是否定了质询权作为股东基本权利束的其中

一支。
也有学者认为，质询权实质上从属于股东知情权，因为股东对董监高之质询，其本质在于

获悉公司信息，因此将质询权之法理基础确立为股东知情权较为适宜。⑤ 以此而言，质询权归

属股东知情权完全符合逻辑。 有学者甚至提出，股东知情权是上位概念，其下位概念包括查阅

权、质询权和信息接收权。 从另一角度而言，查阅权和质询权是知情权的积极权能，信息接收

权则是知情权的消极权能，这共同构成了股东知情权的完整面貌。⑥ 确实，股东行使质询权的

核心在于获取信息，该信息既可能有助于其后续的表决，也可能与表决无关，但无论如何，质询

之起初是问题（信息）之输出，质询之结果则是反馈（信息）之输入。
然而，将质询权完全归属股东知情权本质上是对质询权独立性的蔑视。 笔者认为，质询权

并非完全是知情权的下位概念，其具有独立之功能与属性。 具体而言：第一，股东行使质询权

的目的可能是多元化的。 其有可能出于后续表决所需，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公司信息，抑或仅

是露露脸、说说话以彰显存在感。 因为，股东在众人面前质询董监高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在流

量为王的时代，质询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就足以实现股东获取关注的目的。 由此，质询权显然区

别于知情权。 第二，股东可通过质询权之行使加强对董监高的监督，进而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水

平。 股东通过股东会这一渠道监督董事时，往往可在人事、报酬、报告审议上做文章，⑦但此种

监督是单向化、被动式的，即股东只能针对董事会已然做好的“菜”（如董事会制定的报告）选择

“吃”还是“不吃”。 如能有效激活质询权，将之与审议相结合，无疑能大大发挥股东会的功能，
让其在选择“吃”或“不吃”之余，还可以评头论足，与董事有所互动。 这一方面能激发股东参加

股东会的动力，另一方面能倒逼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股东会，⑧增强公司内部治理的规则化。 更

为重要的是，众口难调是常态，人数动辄成千上万的股东会，如果没有反对之声、异议之音，那
么股东将沦为“形骸态”，公司治理也会成为纸上谈兵。 第三，质询权不失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

利，但将其完全独立也有违司法现状，因为质询权纠纷目前并非《公司法》诉讼案由，并且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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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钱玉林：《论股东的质询权》，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参见伍坚：《论股东的质询权》，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参见李建伟、姚晋升：《论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及其立法命题》，载《暨南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参见雷兴虎、蔡晔：《论董事行使职权的内外部制衡机制》，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投服中心出席股东会的 ３８７ 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出席股东会的占 ７３．３９％，其

中，有 ４４ 家公司并没有说明独立董事缺席的原因。 具体参见刘礼文：《直击近 ４００ 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透视独立

董事履职行权“百态”》，载《上海证券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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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将之归为股东知情权纠纷。 而且，大部分股东行使质询权的初衷与获取公司信息脉脉相

通。 此外，股东并不能够随意行使质询权，而是应当有理有据地发出质问。 以此而言，质询权

是在某种已知信息的基础上追寻另一种未知信息。 因此，质询权与知情权无法割袍断义，而是

形影相依。 概言之，笔者认为，质询权在某种程度上从属知情权，但不能磨灭其之于知情权的

独立性，其本质上是一种披着知情权外衣但兼具某种独立价值的股东权利。
三、质询权制度现状解读

（一）现有规定之检视

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对股东质询权的规定寥寥两句。 其一，《公司法》第 １５０ 条第 １ 款仅笼统

地规定了董监高应当接受股东质询，⑨却没有触及具体细节性规定，比如股东质询应采取何种

形式？ 质询时间是否仅限于股东会？ 被质询人是否必须回应？ 其二，《公司法》第 ９７ 条只是屈

居于查阅权的范畴之下，指出股东可以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新一轮《公司法》修
订启动后，本应对此权利予以精细化规定，但令人失望的是，最终颁布的新《公司法》对此没有

作出实质性变更，仍然继承了 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的规定。 这种仅勾勒粗貌，缺乏具体程序支撑

的做法，导致质询权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之功能。 考虑质询权之运用在上市公司中

更有价值，故证监会颁布的指引文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质询权。 比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９ 条规定，董监高在股东大会上应就股东的质询作出解释和说明。 《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８ 条规定，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依法行使表决权、质询权、建议权等相

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 ４
条则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的具体安排。 除上述

泛泛规定外，原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联合社法人治

理的指导意见》对质询权的具体细节也进行了规定，包括明确股东可提出书面质询，而被质询

人在收到质询后应在 １０ 日内予以回复。 股东对回复意见不满意的，可提请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审议。
在域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股东质询权的规定相对较为完备。 比如，德国早在

１９３７ 年的《德国股份法》中就有关于股东质询权的规定，此后拓展了质询权的范围，对主体、对
象、客体、行权方式、说明义务、豁免和救济等均有所涵盖。 日本 １９８１ 年《商法典》借鉴德国，植
入质询权，规定股东可在股东会上要求董事等对特定事项履行说明义务，同时规定了质询答复

的豁免事由。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公司法》扩大了被质询人的范围，囊括了“会计参与人、监事及执

行官”。 法国《商事公司法》对股东质询权亦有所规定，不同于德国，法国确立了事前书面质询

制度，使质询权制度设计更为周全。 整体而言，相对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我国公司法关于股

东质询权的规定有所不足，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主法粗糙、次法稍细。 作为规范股

东质询权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其关于质询权的规定显得过于抽象，缺乏很多细节性和

程序性规定，这无疑直接影响质询权的运行效果。 与之相反的是，原银监会出台的《关于规范

·４９·

⑨ 《公司法》（２０２３ 年修订）第 １８７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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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联合社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相对细致，不仅指出质询的方式，同时规

定了被质询人答复质询的时间以及相应的救济后果。 第二，重实体规范，轻程序规则。 无论是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公司法》，还是证监会的相关文件，质询权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实体性规范，即强

调股东享有质询权，但对股东如何从程序上行使质询权语焉不详，尚有诸多模糊地带。 中国重

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维无疑影响并渗透至股东质询权这一细末制度。 程序规范是激活实体权

利的重要载体，没有精细的程序性规范，再完美的制度也只能是停留于“纸面上的法”。 第三，
独立性不足，附属性有余。 如上文所述，关于质询权的权利属性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将其归类

为知情权本质上泯灭了质询权的特殊性，因此应当承认质询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性。 但

是，现行规定似乎并没有凸显其作为独立权利的一面，而是更倾向于将其与知情权相关联。
（二）股东质询权之规范不足

１．主体的视角

从质询权行权主体的角度来看，现行法律明确了股东是行使质询权的主体，这毋庸置疑。
但疑问在于：首先，在股权代持中，实际出资人是否也享有质询权？ 如果有，那么如何处理实际

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 是两者均享有，还是此消彼长？ 其次，在我国已明确允许类别

股的情况下，优先股股东是否和普通股股东一样，享有质询权？ 假如否认优先股股东的质询

权，是否也应一概否认其他类别股的股东？ 最后，在股东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
受托人能否直接行使质询权？ 如能直接行使，受托人是否与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别无二致？ 抑

或需要在具体行使方式方面对受托人施以某种限制？ 凡此种种，均需予以回应。
从质询权义务主体的角度来看，现行公司法规定董监高均为义务主体。 但根据新《公司

法》的规定，公司选择设立审计委员会，废除监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是否当然代替监事成为

被质询的对象？ 这些亦有待明确。
２．内容的视角

新《公司法》第 １８７ 条并未明确规定股东可以针对何种事项提出质询，但第 １１０ 条第 １ 款

明确将质询内容限于“公司的经营”。 那么，何为公司的经营？ 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此进行广义

解释，即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事务均可包括在内，例如公司的生产决策、行政管理、人事安排、财
务会计和董事薪酬等事项。○I0 考虑第 １８７ 条的应有之义是在股东会召开的背景下，因此能否将

“公司的经营”限于股东会的议题范畴？ 如果可以，则“公司的经营”一词的含义将大为限缩。
如此一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假设股东质询的内容超越股东会议题，被质询对象能否置之

不理？ 股东会主持人是否应当予以制止？ 如何解读“公司的经营”，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３．手段的视角

股东如何行使质询权，现行法律规定亦一片空白。 比如，针对行权时间，股东行使质询权

是否仅限于股东会召开期间，抑或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期间？ 针对行权场合，股东是否仅限于

股东会召开所在地行使质询权，或限于公司办公场所，还是在任何场合均可行使？ 针对行权方

·５９·

○I0 参见陈震：《公司法股东质询权困境的进路》，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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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股东质询权是否仅限于书面行使提交，抑或根据具体行权场合和时间的不同，采用不同的

行权方式？ 针对行权时效，质询权之行使是否有诉讼时效之限制？ 这些均需予以明确。
４．结果的视角

股东行使质询权后，倘若董监高不予答复或未作回应，应当如何应对？ 即便回应，但迁延

时日或者敷衍答复、牛头不对马嘴，闪烁其词，又该如何应对？ 股东质询权是否具备强有力的

救济措施？ 此外，股东收到答复后，能否在市场上予以公开？ 能否根据答复的内容涉及商业秘

密与否予以选择性公开或者脱敏性公开？ 此外，考虑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划分逻辑不同，是
否应当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而对股东质询权设置不同的救济渠道？ 如果在救济机制方面不能

充分保障股东质询权，则实体规范再完备、程序规则再精细，被质询者也可能视之无物、置若罔

闻。 应当注意的是，一味强调质询权行权主体的权益，而忽视义务主体相对应的权益，也会导

致利益失衡，进而出现质询权被滥用的结果。 因此，有必要在利益平衡的视野下，仔细考量权

利人与义务人的地位、角色和诉求，从而在质询权的制度后端赋予权利人相应的救济渠道。
四、质询权之施行现状

探析质询权在实践中的行权效果也可为完善质询权制度提供有益素材。 故此，本文拟从

两个方面予以研究。 一是借助北大法宝等法律检索工具，收集整理相关案件，探析质询权在具

体案件中的实施情况。 二是通过梳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对质询权

的运用案例，探析质询权在诉讼外的适用情况。
（一）质询权在诉讼中的适用情况：以司法裁判为视角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底，通过在北大法宝上检索与公司法上质询权相关的案件，粗略录得

３２３ 个案件，经逐一检视，剔除含有“质询权”但实际上并非质询权的案件，最终符合本文要求

的案件有 ２９ 件。 本部分拟通过这 ２９ 个案件探析股东质询权的司法运行现状。○Il

１．股东诉讼请求

在 ２９ 个案件中，有 ２２ 个案例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案由，有 ６ 个以“公司决议纠纷”或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为案由，余下 １ 个案由则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而在以“股东知情

权纠纷”为案由的纠纷中，股东作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统一。 有些原告股东明确提出请求查

阅相关文件，后附带提及要求被告接受质询，但并未具体载明质询的内容。 比如，“请依法判令

原告查阅被告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全部会计凭证及传票、财务会计报告、银行流水等会计账簿及

接受质询”。○I2 在此类案件中，股东原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接受质询”仅是

附带。 有些原告股东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公司须针对股东所质询的某个具体事项予以明确答

复。 比如，“判令被告书面答复原告对被告拒不分配红利的质询”。○I3 此类案件中，原告股东诉

求清晰、质询色彩浓厚，并没有“碰瓷”知情权，而是明确了质询的内容和形式。 有些原告股东

在诉讼请求中虽没有明确使用“质询”二字，但其诉讼请求实际上蕴含着质询之义，比如，“判令

·６９·

○Il

○I2

○I3

本部分的实证数据内容主要源于硕士研究生黄清晖的搜集和整理。
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２）黑 １０８３ 民初 ８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鲁 １４ 民终 ３０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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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向原告书面说明被告公司成立至今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否有未入账的收入及支出情况”。○I4

该类案件中，原告股东并没有提及质询，但要求被告说明经营情况无疑是对其质询之义。
另外 ７ 个非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中，原告股东或者以股东会剥夺其质询权

为由请求认定会议程序存在瑕疵，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I5或者以董事拒绝原告查阅会计账簿

侵犯股东质询权为由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I6 在该类案件中，原告股东并没有明确以质询权

为诉讼请求。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质询权诉讼请求实际上归为知情权纠纷范畴。
２．被告抗辩理由

经对 ２９ 个案件的梳理，被告对原告股东提起的涉及质询权的案件一般有以下七种抗辩理

由。 其一，原告不适格。○I7 即质询权的行权者应是股东，但原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而是名

义股东或股东身份有异议。 换言之，被告提出要先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否则其无权行

使质询权。 其二，被告不适格。○I8 即公司作为被告时，其提出质询权的义务主体应是董监高，而
非公司，因此，公司作为被告不适格，当然也没有义务书面答复质询，原告之诉讼实乃对象错

误。 其三，诉讼请求缺乏必要性。○I9 有被告提出，原告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本就知悉公司的

相关情况，因此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性。 其四，质询权缺乏法律依据。○20 有被告提出，根
据《公司法》的规定，原告股东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知情权，即包括查阅和复制相关文件的权利，
并不包括书面答复和说明的权利，因此主张对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 其五，质询事项发生于原

告取得股东资格前。○2l 有被告提出抗辩，认为原告股东质询的事项发生在其取得股东资格前，
因此原告并没有资格对以前事项提出质询。 其六，质询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22 有被告提出，
原告股东对质询权的行使应该在股东会这一场合，而不能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因此原告

诉求无法无据。 其七，没有履行前置程序。○23 有被告指出，原告股东在提起诉讼之前，应先向被

告提出书面申请，而不能径直向法院起诉。 只有当原告股东提出书面申请答复，被告拒绝或不

予答复后，原告股东才能起诉。 因此，如原告股东没有履行这一前置程序，则应予以驳回。

·７９·

○I4

○I5

○I6

○I7

○I8

○I9

○20

○2l

○22

○23

辽宁省辽中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１１５ 民初 ５２０９ 号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 ０４ 民终 ２９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
兰世文、汪曼霞等诉蒋宗林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黔 ０１０２ 民

初 ４６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
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２）黑 １０８３ 民初 ８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粤

０１ 民终 １５２５４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 １３２４ 民初 ４０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宁河县人民

法院（２０１５）宁民初字第 ２１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辽中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１１５ 民初 ５２０９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

１９ 民终 １２２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辽中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１１５ 民初 ５２０９ 号民事裁定书。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豫 １４０２ 民初 ８２７５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川 ０１９１ 民初 ９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 １３２４ 民初 ４０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 １９ 民终 １２２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辽中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１１５ 民初 ５２０９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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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院裁判分歧

即便在上述 ２２ 个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中，法院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裁判尺

度。 相反，对于某些核心问题，法院的裁判存在分歧。 具体而言：
其一，案由方面。 绝大多数原告股东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而多数法院亦

无异议。 但有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指出，原告所提出的要求被告就 ２０１７ 年股东会文件内容接受

质询并作出详细书面说明的诉求，其本质是质询权，而质询权并非“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由项下

的审理范围。○24

其二，行权主体方面。 一般认为，质询权的行权主体是股东，不少法院也认可这一观点。
但也有法院认为质询权主体是股东会，而非股东。 因为 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２０２３ 年《公司法》第
１８７ 条）规定，“股东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这一表述背后，股东会才是发动质询程序的主体，故法院在判决中

直接指出，“发动质询程序的权利主体为股东（大）会……原告要求被告接受关于公司经营发展

计划、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外提供借款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等经营情况的质询并作出书面答

复的诉讼请求不成立”。○25

其三，义务主体方面。 有不少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质询权义务的主体应是董

监高。○26 也有法院持不同意见，认为义务主体应为公司。○27 但即便在支持义务主体是董监高的判

决中，最终法院的判项中也并非判令“董监高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就××事项予以

书面答复”，而是直接判令由公司承担回复质询的义务，○28这显然与义务主体不一致。
其四，行权场合方面。 有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质询权的行使与股东会的召开和出席股东会

息息相关，由此可推定，质询权应在股东会进行。 但也有法院在判决中对此没有过多表述，以
支持诉求的方式实质上认可质询权的行使场合不局限于股东会。

（二）质询权在诉讼外的适用情况：以投服中心行权为视角

投服中心作为我国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负有丰富投资者行权方式、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使命。 具体到质询权领域，投服中心作为 Ａ 股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在积极行使。 本文通

过搜集投服中心在官网上公布的行权动态以及“上证 ｅ 互动”网站的相关情况，试图从另一侧

面探寻质询权的施行效果。
１．质询权行使渠道多样化

根据官网数据，投服中心在 ２０２１ 年关于质询权的行权共 ２７ 例，其中参加说明会的 １１ 例，
发送函件的 ８ 例，公开发声的 ３ 例，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质询权的 ２ 例，另有 ３ 例未知（见表 １）。

·８９·

○24

○25

○26

○27

○28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京 ０２ 民终 ７２４２ 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川 ０１９１ 民初 ９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 ０７ 民终 １６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 ０１ 民终 ７０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粤 ０３０５ 民初 ３１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
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２）黑 １０８３ 民初 ８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



法学杂志·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主题研究·公司法专题

而在公布的 ２０２２ 年数据中，参加说明会的 ９ 例，参加集体接待日的 １ 例，公开发声的 １ 例（见表

２）。 由此可见，投服中心对质询权的行使渠道呈现多样化，除股东会之外，投服中心还通过参

加说明会和发送《股东质询建议函》等方式发出质询。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投服中心行使质询权的渠道

行权渠道 数量 ／例

参加说明会 １１

发送函件 ８

公开发声 ３

股东大会 ２

未知 ３

总数 ２７

表 ２　 ２０２２ 年投服中心行使质询权的渠道

行权渠道 数量 ／例

参加说明会 ９

参加集体接待日 １

公开发声 １

总数 １１

２．质询内容针对性强

投服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其所质询的内容具有较强针对性，也不会过于含糊。 经搜索，投
服中心质询重心主要集中在公司产品研发进度和品牌竞争优势、公司未来业务规划及进展、公
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性等方面，而这些内容，显然与传统知情权的范畴有所不同，这也从侧面证

成质询权具有区别于知情权的独有功能。
３．答复主体多元化

投服中心质询后，在已公开的 ３６ 个答复中，答复主体多种多样，既有以公司名义答复的，
也有以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董兼高、总经理等名义答复的（见表 ３）。 由此可见，实践中，
质询权的答复主体并不局限于《公司法》所规定的董监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考虑

投服中心主要通过非股东会的渠道向公司提出质询，故在答复时，公司也习惯性地以公司名义

作出回应。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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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答复主体相关统计

答复主体 数量 ／个

公司 ２１

董事长 ２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１

董监高 １

总经理 １

其他 ３

未知 ７

总数 ３６

４．答复情况相对充分

根据投服中心在官网公布的案例和数据，被质询主体对投服中心的答复率比较高，达到

７３．７％，且大部分答复理由比较充分。 也有一些公司虽有答复，但答复较为笼统、避重就轻。 当

然，也有公司对投服中心的质询没有任何回复（６ 例）。 据此，疑问顿生：投服中心对没有答复

或答复不满意的，可否继续就此发声，再次质询？ 另外，在公司没有公开答复的情况下，投服中

心可否在收到书面答复后予以公开？ 即通过公开的方式倒逼被答复人提升答复质量。
五、质询权之法律制度解释

根据前面所述，要进一步激活并提升质询权的实施效果，须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主体论

１．权利主体

毋庸置疑，股东可以行使质询权。 但实践中股东的内涵丰富多彩，什么样的股东才可以真

正行使质询权存有争议。
其一，实际出资人可否行使质询权？ 笔者认为，实际出资人作为隐匿于公司背后的人，其

无权行使质询权。 原因在于，实际出资人并非法律认可的股东，其对董监高的质询只能通过名

义股东予以实现。 离开名义股东，其在公司面前如同透明人，要真正行使质询权，只能根据相

关规定显名化。 此外，质询权之行使，或在股东会，或在其他场合。 而实际出资人一般没有资

格参加股东会，即便在非股东会场合，其是否有资格出席或参与也不无疑问。
其二，未出资或出资瑕疵之股东可否行使质询权？ 笔者认为，只要是股东，则其天然性享

有质询权，无论其是否出资或者出资是否有瑕疵。 原因在于：首先，质询权是共益权，股东行使

质询权，并非纯粹为了个人私益，而是有利于其他股东（如投服中心的行权）。 其次，质询权是

非比例股权，一般来说，非比例股权不因出资瑕疵而受影响，○29这与比例股权（如分红）截然不

同。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１６ 条

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列举了“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００１·

○29 参见孙箫：《我国瑕疵出资股权的限制问题研究》，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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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股东权利”，由此可见，出资瑕疵的股东所受到的限制一般是财产性权利，而不是其他非财产

性权利（如表决权）。 该规定最后虽有“等股东权利”作为后缀而易引人浮想联翩，但笔者认为，
对此不应作扩大解释，而应将出资瑕疵之权利限于财产性权利，否则会变相剥夺股东的基本性

权利。 最后，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出资瑕疵股东可能会失权，但只要股东没有失去全部权

利，其对质询权的行使不应受到丝毫影响。
其三，受托代为出席股东会的代理人可否行使质询权？ 笔者认为，代理人享有委托人股东

的质询权并无任何法律障碍。 但委托他人行使的，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代理人须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其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须有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并载明代理的事项、权限

和期限。○30 对此可能有一疑问：是否需要在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具体的质询问题？ 笔者认为不必

多此一举。 既然授予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就应推定其当然享有质询权。 而且并

非任何质询问题都可事先拟定，也有可能代理人在现场获悉某些情况后“灵机一动”，突然发

问。 最后，代理人对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股东行使查阅权，则原则上须股东亲自查阅。 在关于是否能委托他人查阅方面，《公
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可委托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职业人员辅助进行，但
股东本人必须在场。 由此区别规定可见，质询权与知情权终究有所不同。 新《公司法》虽删除

了“股东本人必须在场”的规定，但明确规定受托查阅的主体必须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而受托代为出席股东会的代理人行使质询权时并不局限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

师事务所。
其四，类别股股东是否享有质询权？ 新《公司法》第 １４４ 条规定了优先股、超级表决权股和

转让受限股。 笔者认为，不管何种类别的股东，其享有质询权乃无可争议之事。 如前所述，质
询权作为股东的共益权和非比例股权，其不仅不受出资瑕疵之影响，也不应受股份类别之影

响。 此外，质询权虽具有区别于知情权的独有功能与价值，但无论是理论学说还是司法实践，
大多人将之归为知情权范畴，而知情权是股东固有之权利，由此进一步佐证质询权之行权主体

包括类别股股东在内。
２．义务主体

被质询人应是谁？ 笔者认为，结合新《公司法》第 １１０ 条和第 １８７ 条的规定，应分场合而

定。 其一，如果是在股东会召开期间提出质询，则被质询主体应是具体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因为根据第 １８７ 条的规定，股东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 据此，在股东会期间，被质询人应是董监高，而
非公司。 其二，如果不在股东会召开期间提出质询，则被质询人既可以是泛泛的公司，也可以

是具体的董监高个人。 根据第 １１０ 条第 １ 款的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

询”，此种情况下，对公司的经营的质询，当然既可以是对公司的质询，也可以是对具体个人的

质询，这取决于股东具体质询的内容。 但是，如果股东寄发的质询函的抬头是公司，则可由公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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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具体拟定答复意见，并加盖董事会公章。
另外，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可自主选择继续沿用监事会或者改为设置审计委员

会。 如公司选择设置审计委员会，考虑审计委员会履行监事会的职权，故涉及监事的相关规定

（如被质询人是监事的）可平移至审计委员会委员中，即股东可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１０ 条和第

１８７ 条的规定，向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出质询。
（二）内容论

１．质询内容

股东质询内容是否应有所限制？ 抑或由股东随心所欲行权？ 笔者认为，如同权利必须有

边界，股东质询在内容方面也应有所限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按照是否在股东会召开

期间进行质询，可分为股东会期间的质询和非股东会期间的质询。
如果股东在股东会期间提出质询，则所质询的事项须限定于股东会议题，超出范围的，被

质询人可不予回复，或者主持人可予以打断。 原因在于：股东会作为会议，必须有明确的议题

和时间节奏，如果允许股东超出议题范围随意质询，则不仅会严重影响股东会的效率，也会扰

乱股东会的顺利进行。 当然，如何认定质询事项与股东会议题相关，在实践中可能会遭遇难

点。 笔者认为，股东所质询的问题应限于有助于股东对某项议案的表决，换言之，该事项之质

询是股东在表决某项议案时所必需的，以防股东借题发挥，趁机捣乱。
当股东的提案被董事会否决，在没有列入股东会议题范围的情况下，股东是否可针对该提

案质询董监高？ 笔者认为，即便如此，股东也只能针对股东会议案发出质询之声，因为股东提

案之所以被否决，很可能是因为其本身涉嫌违法违章或者不在股东会职权范围内，此种情况下

再允许股东就此质询，显然不妥。 此外，如股东认为董事会否决该提案有误，则应该走提案被

否的救济渠道，而不能夹混在质询权主张中声东击西。
另外，股东可否质询其成为股东资格之前的公司事项？ 笔者认为，只要股东能说明质询事

项与公司现在或将来经营管理事项相关，则应予以允许。 事实上，公司的经营管理大多呈环环

相扣、前赴后继的关系，公司之现状解析，有待挖掘“前生”，也才能更知“后世”。
如果股东在非股东会期间提出质询，则内容当然无须局限于股东会议案，因为此种情况

下，已无所谓股东会，遑论股东会议案。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１０ 条的规定，股东可对“公司的经

营”提出质询。 那么，何为公司的经营？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包括以下三个内容：一
是筹划并管理（企业）等；二是泛指计划和组织；三是为一定目的而设法使机构或组织运转。 据

此，公司的经营含义广泛，包罗万象，既囊括公司过往的管理事项，也包括公司现在的策略，还
包括公司未来的计划方针等。 或有担心，认为此种扩大解释会过于凸显质询权，进而影响公司

正常的经营管理。 笔者认为，此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质询权之行使，并非股东天天到公司“上
访”“闹事”“要说法”，而是通过“无声”的方式（如寄函或在相关投资者平台上留言等）要求公

司（或董监高）予以回复，并不会对公司造成多大影响。 事实上，质询权作为保障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试图通过此种“无声”方式倒逼公司提升治理水平。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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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答复内容

被质询人，不管是公司还是董监高，其对质询的答复应该满足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针

对性四个要求。 其一，及时性。 即被质询人应在收到股东质询后及时回复，而不能久拖不决，
试图一拖再拖，最终石沉大海。 而且，不少质询的问题或事项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过了某段时

间，即便回复，意义也不大。 当然，及时性并不意味着要求被质询人尽快回复，而应留给其合理

的准备时间。 笔者认为，不妨考虑设置一个固定期限，比如要求在收到答复后 １５ 个工作日之

内予以回复。 如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在此期间回复，可延期一次（１５ 日），如若延期，必须提前

书面告知。 其二，准确性。 即被质询人的答复应该准确，既不能粉饰过往业绩，也不能随意承

诺将来，更不能虚假答复。 准确性是答复的基本要求，否则，再及时的答复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其三，完整性。 即被质询人所答复内容不得忽略、隐瞒重要信息。 一个拥有五套房子的人，在
别人问其有多少套房子时，如回复有两套，这样的回复不好判断是否正确，但显然不完整。 其

四，针对性。 即被质询人应根据质询的具体内容有的放矢地予以回应，而不能顾左右而言他，
既不能避而不谈，也不能避实就虚。

（三）手段论

股东如何行权，书面抑或口头？ 随时抑或有规定时间？ 笔者认为，根据前面所述，可因应

股东会召开和非股东会召开两个不同的期间予以区分对待。
其一，如在股东会召开期间，既可允许股东以书面形式提交质询函（登记），由相关被质询

人在股东会予以回应。 也可允许股东以口头形式当场质询，并由被质询人当场回应。 如果有

多人在股东会上口头质询，应按何种顺序？ 是否应根据资本多决制，按持股比例区分顺序，即
持股比例大的人先发言，持股比例小的人后发言？ 事实上，有不少上市公司的股东会议文件中

对此有所规定。 比如，博闻科技 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７ 条第 ４ 项规定：“股东

要求在股东大会发言的，应当于股东大会召开前在股东大会秘书处办理登记。 发言的顺序按

持股数多的发言在先、登记在先的发言在先的原则办理。 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

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时，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补办登记，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

言或提出问题。”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注意事项》第 ６ 条

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规定，“发言顺序按代表股数多的在先、登记在先的先发言的原则办理。 股东

发言时，应先报告其所代表的股份数额”。 笔者认为此种方法不妥。 一方面，该种做法有违质

询权作为非比例股权的属性；另一方面，在股东会现场质询时，如还要现场核实股份比例，平添

麻烦，也不利于提高会议效率。 采取举手发言、先到先得的顺序，简单易行，为何不可？ 此外，
如既有书面质询，又有口头质询，应先答复书面质询，再答复口头质询。 另外，股东口头质询

的，发言应凝练简洁、言简意赅，一般发言时间不得超过 ５ 分钟，否则主持人有权打断，且股东

不得重复前面的质询事项。
其二，如在非股东会期间，股东在任何时间均可质询，但质询不宜采取股东到公司口头质

询的方式。 具体而言，如是股份公司，则股东可通过寄发质询函、参加各种说明会、网络公告、
公司网站留言和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质询。 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考虑这类公司并没有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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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说明会或者网站留言板等，故股东应以发函或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为主（不允许口头质

询和现场质询是为了避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 如若允许，则不排除会出现不怀善意之

股东夜以继日地来公司现场“质询”董监高的可能，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也
会影响公司董监高的工作心态。

此外，关于被质询人的答复形式，如果是书面质询函，则应以书面形式答复；如果是现场口

头质询，既可当场口头答复，也可事后予以书面详细答复。
（四）救济论

无救济即无权利。 如股东质询被拒绝或者没有回应，则应赋予相应的救济渠道。 笔者认

为，可通过公司外部救济和公司内部救济两种渠道畅通股东质询权之路。
１．公司外部救济

（１） 决议撤销之诉。 如股东质询权被侵犯，可否提起决议撤销之诉？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２６ 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

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提起撤销之诉。 董监高在股东会上拒绝股东质询，是否可认定

为会议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违法违章？ 股东质询权与股东会会议召集没有关联，但是否涉及

表决方式违法？ 有学者认为，表决方式瑕疵包括无表决权人参加表决、主持人无主持权、表决

事项瑕疵、表决权数计算错误以及股东表决权行使意思瑕疵等。○3l 按照这一观点，股东质询权

被侵犯可归入股东表决权行使意思瑕疵范畴，因为股东质询董监高，很大程度上是想要获悉相

关信息，以便更好地作出表决。 而在质询被拒绝、不予回应、敷衍对待甚至错误回复的情况下，
其所作表决乃基于不完整的信息。 以此而言，该表决方式存有瑕疵，股东应享有撤销之权。 当

然，法院可能会以瑕疵轻微，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为由而裁量驳回。○32

（２）知情权之诉。 如前文所述，在已检索到的 ２９ 个案件中，绝大多数以“股东知情权纠纷”
为案由。 因此，从司法实践上看，法院倾向于将质询权归属到股东知情权范畴。 但质询权受到

侵犯的股东，并非可任意选择知情权之诉或决议撤销之诉，因为这两种救济渠道有以下区别：
其一，行权目的不同。 知情权之诉的目的是让股东获取相应信息，而决议撤销之诉的目的是撤

销具体某项股东会决议。 其二，行权条件不同。 知情权之诉的前提是股东行使查阅权被拒绝，
即不管是否开股东会，股东均有权查阅公司相关信息。 而决议撤销之诉的前提是股东会作出

决议，且股东提起诉讼的期限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33 故此，质询权受侵犯的股东应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对应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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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

○32

○33

参见李建伟：《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为中心》，载《商
事法论集》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轻微瑕疵、裁量驳回”这一条款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新《公司法》的正式规定，笔者对此持商榷态度，认为

这一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应当谨慎，避免扩大解释，否则将严重损害公司法的程序规范价值。
股东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提起诉讼，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

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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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损害赔偿之诉。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９０ 条的规定，○34如股东质询权被侵犯，可以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股东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但此诉有

两个弊端：其一，根据该规定，被告只能是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而不包括监事。 但在质询权的

义务主体中，则包含监事。 因此，如果股东质询监事被拒绝，则无法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其二，
损害赔偿之诉要求股东须证明其有损害事实，即证明其因质询权被侵犯而导致损失。 但根据

笔者所搜集之案例，股东因质询权被侵犯而证明有损失的基本没有，故损害赔偿之诉虽是救济

质询权的其中一种诉讼类型，但可用性可谓低之又低。
（４）商事特别简易程序。 公司纠纷层出不穷，有些纠纷错综复杂、争议很大，有些纠纷案情

简单、一清二楚。 对于前者，适用正常诉讼程序并无问题。 但对于后者，如僵硬地适用普通诉

讼程序，则有用牛刀杀鸡之感。 一般而言，质询权之纠纷事实简单、诉求明确，为了避免司法资

源的浪费，也为了更高效地解决质询权纠纷，可考虑构建商事特别程序，直接以法院出具质询

令的方式要求义务主体答复相关问题。 如义务主体提出异议，则可转换程序，由特别程序转入

普通程序，按正常诉讼程序进行。
２．公司内部救济

与上述商事特别简易程序相呼应，可考虑在公司内部建立救济程序，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外

部的依赖。 公司内部纠纷一旦外部化，不仅难以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会使双方结下梁

子。 因此，如能在公司内部予以解决，无疑皆大欢喜。 笔者认为，可考虑借鉴股东代表诉讼的

规定，假如质询之对象是董事，则股东在被拒绝、无答复或答复有误等情况下，可向监事会（审
计委员会）书面请求解决。 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在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 １５ 日之内作出回

应。 反之，假如质询之对象是监事，则股东可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董事会同样须在 １５ 日之

内作出回应。 假如质询之对象是高级管理人员，考虑到董事会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机构，则
股东可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请求。 笔者认为，公司内部救济作为一种“私人性”救济，不具有强制

执行力，不宜作为股东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 但此种“倡导性”的条款设置，不仅能够最大限度

地借助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解决质询权纠纷，也能彰显公司纠纷内部解决的价值引领导向，更好

地贯彻公司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属性。
此外，对于作为特殊主体的投服中心而言，笔者认为，投服中心通过向上市公司发出质询

函的形式行使质询权的，应允许其收到答复函后，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将该函公之于

众。 一方面，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投服中心所质询的事项很可能也是公众投资者想了解的

事项，公布答复函可减少其他股东对该上市公司的重复质询。 另一方面，公布答复函也可防止

答复敷衍应对、避重就轻，以提升上市公司的答复质效。
六、结语

新一轮《公司法》修订，进一步强化了中小股东保护机制，新《公司法》因此被誉为“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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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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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天”。 颇为遗憾的是，质询权在此次修订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是权利主体和义

务主体等实体规则方面，还是行权场合和行权时间等程序规范方面，都未予以改进和细化，质
询权仿佛“沉睡”于新《公司法》的怀抱中。 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认识质询权的规范价值，特别是

其独有功能，而不应仅将质询权视为知情权的下位概念。 让制度规范不再漠视中小股东的存

在，让习惯于沉默的中小股东敢于发声，股东质询权将大有可为。 改进质询权规范制度，激活

质询的力量，让质询权在《公司法》中焕发生机，无疑能让新《公司法》的春天更为生机盎然。

Ｌｅｔ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Ｓｐｅａｋ：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Ｌｉｎ Ｓｈａｏ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ｕｌ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ｓｕ⁃
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ｔｉｅｓ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ｈａｓ ｎｏｔ
ｍａｄｅ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ｒｏｕｇｈ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ｖｅｒ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
ａｇｅｄ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 ｕ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 杨志航）

·６０１·


